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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 

沪科指南〔2022〕12 号 

 

 

关于组织开展2022年度科技创新创业载体 

绩效评价的通知 

 

各区科技主管部门、各有关单位： 

为推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

科技创新中心，根据《上海市科技创新创业载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相关要求，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开展2022年度科技创新创

业载体绩效评价，现将相关工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申报对象 

纳入本市创新创业载体培育体系（“上海市科技创新创业载

体库”入库）的各类载体，包含：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以

及大学科技园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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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内容 

根据通知要求，按照运行实绩，重点评价各类载体在服务能

力、服务成效、可持续发展、创新服务等方面的情况。2019年度

众创空间“三化”培育项目,另需评价相关众创空间在专业孵化

能力提升、品牌拓展与服务溢出、国际孵化交流与合作以及孵化

服务成效等方面情况。 

评价期限为 2021 年 1 月 1 日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。 

同时，评价 2022 年各类载体在落实房租减免、检验检测等

服务费减免、对接投融渠道等支持载体内中小型科技企业抗击疫

情等举措方面的情况；给予一定的优先支持。对国有载体未落实

房租减免的，取消绩效评价资格。 

三、申报要求与流程 

1.项目申报采用网上申报方式，无需送交纸质材料。申报单

位通过“中国上海”门户网站（http://www.sh.gov.cn）--一网通

办--利企服务--点击“上海市财政科技投入信息管理平台”图片

链接进入申报页面，或者直接通过网址http://fhq.stcsm.sh.gov.cn/

进入“上海市科技创新创业载体培育库”信息系统的“绩效评价”

页面，按要求填报相关材料。 

2.所有申报单位和项目参与人应遵守科研伦理准则，遵守人

类遗传资源管理相关法规，符合科研诚信管理要求。项目责任人

应承诺所提交材料真实性，申报单位应当对申请人的申请资格负

责，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，不得提交有涉密

内容的项目申请。 

3.项目网上填报起始时间为2022年5月30日9:00，截止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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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含申报单位网上审核提交）为2022年6月17日16:30。 

4.2022年7月1日16:30前，区科技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

核，录入相关材料审核意见。 

5.市科委组织开展专家评审并最终确定绩效评价结果。 

四、评价方式 

采用一轮通讯评价方式。众创空间“三化”培育项目另行开

展二轮会议答辩（具体安排另行通知）。 

五、支持方式 

采取后补助的方式，其中：评价为 A 等（优秀）的大学科技

园、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，分别给予不超过 100 万元、60

万元、40 万元的补贴；评价为 B 等（优良），给予不超过 A 等 50%

的补贴。评价为 C 等（合格）及以上、且为 2019 年度众创空间

“三化”培育项目,给予不超过 90 万的补贴。各类载体支持按照

就高不就低的原则，不重复支持。各区科技主管部门给予相应的

匹配。 

六、结果公示 

上海市科委将向社会公示拟支持载体清单，接受公众异议。 

七、咨询电话 

服务热线：021-12345、8008205114（座机）、4008205114（手机） 

 

 
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2022 年 5 月 20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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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5 月 20 日印发   


